
ADSL 寬頻上網服務契約 

 

立契約書人  亞太線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申請本服務之用戶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電信服務事宜，雙方同意訂立本契約書，並訂定條款如下，以玆共同遵守: 

第一章    服務範圍 

第一條 乙方同意申請租用甲方 ADSL 上網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甲方同意提供乙方 ADSL

上網服務。本服務共分為撥接型 ADSL 及固接型 ADSL兩種。 

第二條 乙方使用本服務之線路服務，須同時向亞太固網寬頻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租用 ADSL 電

路，若乙方非於亞太固網寬頻電路涵蓋範圍內時，甲方得代為向其他 ADSL 電路出租業

者（以下簡稱替代電路供應商）辦理申請替代電路，而所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依乙

方與電路供應商間之約定辦理，如發生任何糾紛，概與甲方無涉。 

第二章    申請程序 

第三條 本服務使用權利之歸屬，以申請書內所載乙方之名稱為準。 

第四條 乙方得於申請書中選定其所需要之通信服務，並依其所選擇之各項服務之收費標準，

繳交各項費用。乙方辦理申請手續時，不得以二個以上乙方名稱登記，應由申請人將

乙方名稱及其代表人之姓名據實填寫全名於申請書，並簽名或加蓋與乙方名稱文字相

同之印章。除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得以正式公文替代外，另應檢附下

列證件： 

一、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商號： 

(一)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執照與營利事業登記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乙方之名稱及其證照如有不實致生任何糾紛時，由行為人自行負責。 

第五條 乙方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辦理申請時應得其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同意，

其同意書並應載明乙方如有積欠甲方費用時，其法定代理人願負連帶清償責任。未經

法定代理人書面同意，甲方得有權拒絕乙方申請。 

第六條 乙方委託代理人辦理申請手續時，除須檢附前條證明文件外，該代理人並應出示身分

證正本及已得合法授權之資料或文件供甲方核對。代理人代辦之行為，其效力及於乙

方本人，由乙方負履行契約責任。 

第七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拒絕其申請，並將原因通知乙方： 

一、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繳費而逾期未繳者。 

二、申請書內所填乙方名稱或戶籍地址等資料不實，或非屬於甲方營業區域者。 

三、其他依法律不得為申請者。 

 乙方對甲方拒絕其申請如有異議者，得於六日內向甲方申請複查。甲方應於六日內將

複查結果通知乙方 

第三章    異動程序 

第八條 乙方申請本服務之異動事項，除依甲方營業規章之各項規定辦理外，依規定得以電話

申請之項目，乙方如以電話申請異動事項，甲方得詢問其個人資料，確認無誤後即可

辦理。 

第九條 乙方之本服務租用主體不變，僅更改乙方名稱或其代表人、替代電路供應商或電信使

用單位有異動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甲方申請變更。 

第十條 乙方以自然人名義租用本服務，原申請人死亡，由其法定繼承人繼續租用者，準用繼

承更名之規定。 

第十一條 乙方申請遷移線路，應申請移機手續，並由甲方配合協助電路測通。 

第十二條 如因異動附掛之市內電話辦理一退一租或更名或繼承更名，乙方需同時辦理前述相關

異動事項。 

第十三條 乙方得將其對本契約之一切權利義務轉讓與他人。乙方於辦理過戶時，須無欠費之情

事，並由乙方及受讓人(以下稱丙方)持經雙方簽章之異動申請書及丙方應附之相關證

件向甲方辦理轉讓過戶手續。自完成異動日起丙方承受乙方基於本契約所生一切權利

義務。過戶後，丙方若於乙方立帳期間內申請退租，其相關退費方式須依甲方之會計

作業辦法規定辦理之。 

第十四條 乙方擬終止租用本服務時，應於預計終止日七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及填具終止服務申

請書並註明停用日期，否則視為繼續租用本服務並有支付服務費之義務。 

第十五條 除甲方之 ADSL 自有電路外，如因電路暫停服務而導致 ADSL連線服務無法使用等情形，

乙方不得申請暫停本服務，且仍應支付上網月租費。 

第十六條 乙方使用替代電路供應商之電路，若自行與該業者辦理異動時，需同步通知甲方，否

則甲方不負責其後之線路穩定度。 

第十七條 如乙方使用替代電路而向其替代電路供應商申請異動ISP或終止原替代電路，則甲方接

獲該供應商通知後，並經通知乙方得逕行終止本合約。 

第四章 服務費用 

第十八條 乙方同意本服務最低租期為一個月。申請終止租用時，以甲方取得乙方終止服務申請

書正本之日期為終止租用日，終止租用日之租費按一日計算。乙方租用本服務期間未

滿一個月而終止者，其月租費以一個月計算；超過一個月而終止，其末月未滿一個月

者，應按日收費，其日租費以月租費三十分之一計收。 

第十九條 甲方提供之服務範圍為 ADSL 上網服務，甲方於提供服務範圍應完成相關網際網路設

定，但用戶端非甲方提供之上網設備的安裝、設定、維修等項目應由乙方自行負責。 

第二十條 本服務之上、下行速率係指線上傳輸速率（line rate）即為最高可能之資訊傳輸速率

（data rate）。乙方申請變更連線型態、連線速率、變更 IP數量、連線單位時，應繳

納異動設定費。 

第二十一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應繳納服務設定費，其後每月應按期繳納上網月租費。 

第二十二條 乙方申請辦理更名手續者，需繳納更名費。 

第二十三條 乙方申請變更上網傳輸速率時應補、減收相關費用之差額。 

第二十四條 乙方溢繳或重繳之費用，甲方得於通知乙方後充抵次月應付之費用，如乙方不同意充

抵，甲方應於乙方通知不同意之日起七日內無息退還。如乙方終止租用本服務時，其

溢繳或重繳之費用於充抵應付費用後仍有餘額時，甲方應於終止租用日起四十五日內

無息退還。 

第二十五條 本服務費用不含ADSL電路費用，乙方需自行負擔ADSL電路接線費及ADSL電路月租費。 

第二十六條 甲方對本服務各項費用有調整權利，甲方應於調整前一個月於甲方網頁上公告或以書

面通知乙方，乙方同意自調整生效日起按新收費標準繳款。 

第二十七條 郵寄地址以乙方登錄者為準，乙方更換郵寄地址應立即以書面通知甲方，否則依原登

錄地址所為之寄送視為已送達。 

第二十八條 乙方應繳付之各項費用，除提出異議並申訴者外，應於甲方規定期限內繳清。逾期未

繳清者，甲方得通知暫停提供本服務。經再限期催繳，逾期仍未繳清，甲方得終止提

供本服務，並視同乙方自行終止租用本契約。前項所欠各項費用應自保證金及預繳款

內扣抵計算之，不足之數，乙方仍須繳納。 

第二十九條 乙方對各項應繳付費用如有異議並提出申訴者，甲方在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暫緩催費

或停止通信。 

第三十條 乙方使用本服務而拒不繳費者，應追繳其應付之費用。乙方同意各項通信紀錄均以甲

方電腦紀錄資料為準。 

第三十一條 乙方繳納之各項費用，均由甲方掣發收據交乙方收執；如有遺失，乙方應出具切結書

申請補發繳費證明書。 

第三十二條 乙方申請暫停使用本服務或因欠費、違反法令致遭停止通信，其停止使用期間，仍應

繳付上網月租費，但停話期間應繳付月租費之期間最長以三個月為限。 

第三十三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由於天然災害之不可抗力致阻斷者，自連續阻斷屆滿三日之翌日起至

修復日止不收月租費。電路阻斷開始之時間，依本契約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乙方租用之本服務，因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不能

傳遞時，其停止通信期間，電路月租費之扣減按下列規定辦理。但最多以扣減當月份

應繳電路月租費為限。連續阻斷時間未滿二十四小時，不予扣減。連續阻斷時間滿二

十四小時以上，每二十四小時扣減全月十五分之一之電路月租費。 

第三十五條 申請表填表人應就其於申請書中所填之相關資料、檢附或出示之文件、資料證明等之

真實及正確性負法律責任。 

第五章    服務內容 

第三十六條 （1）乙方之電路由亞太固網寬頻提供時，本服務之啟用日與電路啟用日相同 

。乙方之電路由替代電路供應商提供時，本服務自替代電路供應商 ADSL 電路供裝

完成後第五日起（啟用日）開始計算上網月租費或以乙方自行於甲方網頁上，登

錄開通本服務之日（啟用日）開始計算上網月租費，以先完成者為準。價格依甲

方網頁公告為準。 

（2）乙方於啟用日前應先行確認替代電路供應商 ADSL 電路已完工及測通，並備齊系

統應有之各項設備及完成相關設定後，即可自行上網登錄以使用本服務，如前述

應辦理之事項未完成，而乙方已自行上網登錄開通者，仍以乙方上網登錄之日為

啟用日，但未能如期於啟用日使用本服務之損失，由乙方自行負擔。 

第三十七條 本服務將依甲方規定核發乙方 Internet Protocol(IP)，甲方核發 IP 予乙方後，得根

據用戶實際使用 IP 數量之情形，調整或收回部份核發之 IP，以符合經濟效益，乙方

不得提出異議。乙方終止使用本服務時，甲方得收回核發之 IP。 

第六章  特別權利義務條款 

第三十八條 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及善良風俗之電信內容為營業者，甲方得停止其使用。乙方應遵

守網際網路國際使用慣例，不得有入侵網際網路上其他系統之意圖與行為；不得破壞

網路上各項服務，亦不得在網際網路上從事違反公共秩序、善良風俗、發送垃圾信件

及法律所禁止之行為，如有違反者，除須自負一切法律責任外，甲方為維護服務品質，

依網際網路國際應用慣例，得不經乙方同意，停止本服務且不予退費。 

第三十九條 乙方同意甲方可能因天災等不可抗力之因素、協力廠商或相關電信業者網路系統軟硬

體設備之故障或失靈、人為操作上之疏失而暫時無法使用、遲延、或造成資料傳輸之

錯誤、遭第三人侵入等，乙方不得因此而要求任何補償或賠償。 

第四十條 甲方因業務上所掌握之乙方相關資料負有保密義務。除當事人要求查閱本身資料，或

有下列情形於符合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二十三條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並以正

式公文載明理由及相關法令依據查詢外，甲方不得對第三人揭露。 

一、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治安機關因偵查犯罪或調查證據所需者。 

二、其他政府機關因執行公權力並有正當理由所需者。 

三、與公眾生命安全有關之機關(構)為緊急救助所需者。 

前項情形，如情況緊急，得先為查詢，再以正式公文後補之。 

第四十一條 於申請本服務後，乙方同意甲方可向乙方發送商業廣告及各種商品之促銷活動，或僅

將乙方資料作甲方內部之統計分析之用。 

第四十二條 郵遞主機服務帳號下的磁碟空間，僅提供暫時儲存功能，乙方應另行備份資料於用戶

端設備，甲方對郵件磁碟空間得視業務需求機動調整或刪除超過個人郵件容量之多餘

郵件，以維護服務品質。 

第四十三條 甲方將盡最大努力維持系統及網路正常作業，惟因網際網路資源眾多，並由各自不同

單位負責維護，故無法保證乙方所擷取之資料完整性與正確性，乙方如因擷取使用資

料所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甲方不負賠償責任。 

第四十四條 由甲方提供之各種服務功能及程式，其智慧財產權及使用權均歸屬於甲方或其他有權

之個人、組織、公司或團體所有，乙方僅得於甲方授權之範圍內使用，如有複製、更

改或供他人使用等侵害情形，甲方得逕行終止本契約，並向乙方要求賠償甲方所受之

損失。 

第四十五條 如乙方違反本契約時，甲方為維護服務品質，得逕行停止本服務或終止本契約。因乙

方違約所致之損害或涉及任何糾紛爭訟者，應由乙方負責 (包含但不限於人員處理

費、訴訟費、律師費及營業損失等) 。 

第四十六條 甲方倘因情勢變更或業務需求，得暫停或終止本服務之經營，乙方不得要求任何補償，

但甲方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一個月於甲方網頁上公告及書面通知乙方並呈報主管

機關備查。 

第四十七條 乙方逾期未繳款，經甲方催收後仍未清償，甲方將自動停止乙方連線服務，並只停留

甲方網頁，並將乙方帳號保留三個月，三個月內若乙方未繳清欠款辦理復線，甲方可

正式刪除乙方帳號，且連同個人加值服務一併取消（個人郵件）。 

第四十八條 如因乙方之網路問題致影響甲方其他客戶使用上網服務權益時，經甲方向乙方通知並

提出證明後，若乙方仍無法即時處理，甲方將暫停提供乙方服務，俟乙方解決問題並

經甲方確認無誤後，再予恢復提供服務，暫停期間內乙方仍應支付上網月租費。 

第七章    契約之變更與終止 

第四十九條 乙方欲終止本契約之服務時，應親向甲方或委託代理人辦理書面終止租用手續，並繳

清所有費用。 

第五十條 本服務終止時，乙方向甲方承租與本服務相關之產品及服務將一併終止。 

第五十一條 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不得轉讓本契約之權利及義務與第三人，如有違反，甲方得

終止本契約。 

第五十二條 本契約之變更或修正，應向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書面或公告方式通知乙方後，視為契

約之一部分。 

第五十三條 本契約之任何通知如須以書面為之者，應以親自送交或郵寄方式寄至本契約所載他方

之地址。雙方地址變更，應立即通知他方，否則對他方不生效力。 

第八章    廣告之效力 

第五十四條 本契約所未記載之事項，如經甲方以廣告或宣傳品向消費者明示其內容，視為本契約

之一部分。 

第九章 申訴業務 

第五十五條 乙方不滿意甲方提供之服務，除可撥甲方之服務專線外，亦可至甲方服務中心辦理，

甲方即視實際情形依相關法令規定處理。 

甲方服務專線：0809-050-112。 

第十章  附則 

第五十六條 因本契約涉訟時，系爭金額超過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金額者，雙方合意以台北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五十七條 本契約之約定事項如有未盡，應依相關法令及甲方營業規章之規定辦理之。 


